中投.润丰宏业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开放期公告
中投·润丰宏业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于2010年2月11日成立，根据信托计划说明书、信托合同规定受托人可以设置开放期。开放期发行将遵循“金额优先、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原则。
一、信托计划开放期及规模

本信托计划开放期设置为2010年3月24日至2010年4月12日，受托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延长开放期，延长期最长不超过十个工作日。开放期内投资者认购的信托受益权份额为不超过10000万份，每1元人民币信托资金可购买1个信托单位，单笔认购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并须为10万元的整数倍）。

二、信托计划受益人及预期收益

本信托计划受益人分为A、B两类。持有本信托计划信托单位大于等于100万份且小于300万份的受益人称为A类投资者，持有本信托计划信托单位大于等于300万份的受益人称为B类投资者，相对应的 A类信托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8.5%/年，B类信托受益人预期收益率为9%/年。

三、信托计划期限

本信托计划开放期募集的资金信托期限为1年，自开放期满或开放期认购金额达到壹亿元时起算，按季分配信托利益。

四、信托资金运用：
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以全部信托计划资金受让北京润丰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享有的中投·东小口地产项目贷款单一资金信托（简称单一资金信托）项下信托受益权。通过受托人对单一资金信托专业化的管理运作，以及持有标的信托受益权到期，实现信托计划财产的稳定增值，并以此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按信托文件的约定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此外，根据润丰地产、润丰宏业及受托人三方所签《信托受益权转让合同》，润丰地产向本信托计划支付的转让行权费也属于信托收益来源。

四、风险控制与信用增强措施（本措施落实在单一资金信托项下）

1、房地产抵押

北京润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拥有朝阳区青年路西里5号院4号楼底商、8号楼底商及部分车位提供担保。北京世纪智源评估公司对抵押物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20,147.18万元，按单一信托项下信托贷款本金1亿元计算，抵押率控制在50%以内。

2、润丰地产实际控制人陈水波夫妇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
五、信托项目参与人、东小口地产项目简介
    参见本网站已发布的中投·润丰宏业信托受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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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告仅为信托计划的简单提要，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亦不构成任何承诺，具体内容以信托计划说明书和信托合同为准。

